附件 3
桐庐县职业技能竞赛行为规范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
遵章守纪、诚实守信、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是全体参与杭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相关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一 、遵章守纪
严格执行《杭州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试行）》，遵守各项竞 赛纪律，自觉维护竞赛秩序，不干扰比赛正常进行。履职尽责，忠于 职守，认真参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严守各项安全工 作规范，确保人身 、设备安全。发扬团队合作精神，服从工作分工， 做好本职工作。不因任何机构和个人而影响本人履职尽责， 不擅自传 播未经核查证实的言论、信息，不无故退赛。
二 、诚实守信
诚实办赛、诚实评判、诚实参赛，客观、实事求是地通过正当渠道反映竞赛过程中的问题 。信守承诺， 保守秘密。不擅自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与本次大赛有关的培训和信息咨询，不向任何机构或个人透露影响竞赛公平、公正的信息。廉洁自律，不徇私舞弊， 维护竞赛 声誉和形象。
三 、公平公正
裁判人员应依据大赛规则开展技术准备和评判等工作，公平公正对待每个参赛队和每位参赛选手。技术及赛务保障人员应公平公正做好相关保障工作。各参赛队、各项目裁判组在组织实施竞赛和处理争议时，应依据竞赛规则实施，确保公平公正。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干预正常的评判工作，任何人不得利用职务便利从事影响公平公正的培训、推销、赞助等活动。
四 、公开透明
充分保证各参与方的知情权。裁判组做出的各项技术方面的决定，应事先征求相关参与方，特别是各参赛队意见，在规定时间内按程序向各方公布。在竞赛过程中的争议处理，应符合竞赛规则要求，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全面了解、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处理，并做到处理程序和结果公开透明。
我承诺遵守以上竞赛行为规范。
签署人：                  签署日期：  202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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